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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梯（住宅老旧电梯专项）安全评估协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	基

本

信

息
	委托方（单位）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	

	
	电梯使用单位
	
	住宅小区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委托评估设备一览表

	
	序号
	制造单位
	设备识别码
	型号规格
	设备使用地点
	设备参数

	
	1
	
	
	
	
	V=     m/s; Q=      kg; 层站：  /  

	
	2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
	
	6
	
	
	
	
	

	
	7
	
	
	
	
	

	
	8
	
	
	
	
	

	
	9
	
	
	
	
	

	
	办理委托评估时向本机构提交资料（原件或有效复印件）情况如下，并保证对所提供的设备信息和一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提供的技术资料：□使用登记证；□产品出厂合格证；□最近一次检验（检测）报告；□宁波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申请表；

	相

关

约

定
	1.
评估依据
	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《宁波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 《宁波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	
	
	其他：
GB/T 42615-2023  《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》 

 GB/T 20900-2007  《电梯、自动扶梯和人行道 风险评价和降低的方法》
 GB/T 7588.1-2020 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：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》 

 GB/T 31821-2015  《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》
 GB/T 10058-2023  《电梯技术条件》

	
	2.评价项目详见宁波市特检院《住宅老旧电梯安全评估方案（专项）》

	
	3.为顺利开展评估工作，委托方应提供必要的人员协助和安全环境条件
4.本协议生效后至开展评估前，委托方应向本机构一次性付清评估费用

5.评估单位应按照评估方案开展工作，应确保评估结果客观、公正、准确

6.评估单位应在形成评估结论和建议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，评估报告正本由委托方凭本委托协议书到本机构领取
7.评估报告给出的建议分为一般修理、大修、改造、更新，供委托方或电梯使用单位决策参考，不强制实施
8.委托方对评估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机构提出书面意见

9.每次申报需填报本委托协议书一式四份，委托方、本机构各存二份

	
	其它约定：

	费用时间
	1. 收费：评估费用：￥          元，大写：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元整。

2. 现场评估时间：初步约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评估时间时，由双方另行商定。

	签字

盖章
	委托方（使用单位）
	评估机构

	
	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、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我方同意评估及其他服务按此协议的条件进行，并支付费用和提供必要的配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经办人签名：
电      话：
	本机构同意按以上协议要求对所委托的住宅老旧电梯进行安全评估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  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签名：
电      话： 

	
	签约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:1、有 “□”选项中,选中用打“√”表示。

   2、双方同意按以上条款执行，签字生效，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单方面更改。若一方提出更改，需经双方协商一致。
